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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与投资人签订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1 年 8月 31日，公司与深湾（广东）泛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深湾文化创投”）签署《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与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三号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人才创投基金”）和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小担创投”）签署《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

购协议》；2021 年 9 月 2 日，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新投创投”）签署《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

议》，与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科技创投”）签署《关

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 

2021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分别与深湾文化创投

签署《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与

人才创投基金和中小担创投签署《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与高新投创投签署《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与成都科技创投签署《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段与各投资人签署补充协议以下统

称《补充协议》）。 

上述协议的主要条款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s://www.neeq.com.cn/）披露的《深圳市巍特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1-049）。 

2022 年 6月 17日，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分别与深湾文化创投、人才

https://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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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基金和中小担创投、高新投创投签署了《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本段与各投资人签署的补充协议（二）

以下统称《补充协议（二）》）。 

补充协议（二）的主要条款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月 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s://www.neeq.com.cn/）披露的《深圳市巍

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与投资人签订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 

近日，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分别与深湾文化创投、人才创投基金和中

小担创投、高新投创投签署了《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与成都科技创投签署《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上述与各投资机构签署的《补

充协议》或《补充协议（二）》中涉及的部分特殊条款的效力进行了调整。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深湾文化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巍特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1、合同主体 

甲方：深湾（广东）泛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王鸿鹏 

乙方 2：王亚新 

（乙方 1、乙方 2合称“乙方”，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主要条款 

第一条 自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材料之日起，《补充协议》中的

以下条款终止，自始无效，即自始对甲乙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具体终止条款如下： 

“第三条 股权回购及公司治理”部分，第“3.1”“3.2”“3.3”“3.4”“3.5”

“3.6”“3.7”款终止。 

“第八条 协议的终止/中止”部分，第“8.1”“8.2”款终止。 

第二条 各方一致同意，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上述《补充协议》中被终

止的“第三条 股权回购及公司治理”部分第“3.1”“3.2”“3.3”“3.4”“3.5”

https://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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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7”款自动恢复执行，并且具有追溯力，有关期间自动顺延： 

（1）公司 IPO 申请失效、被终止审核、被否决时； 

（2）公司 IPO 申请被中止审核且无法恢复，或其主动撤回申请时； 

（3）公司 IPO 申请虽获相关证券审核部门审核通过或中国证监会成功注册

但是最终无法成功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 

（4）公司无法实现 IPO 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甲方要求乙方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情

形，甲方、乙方及公司在《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

议》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争议。 

（二）高新投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巍特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1、合同主体 

甲方：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1：王鸿鹏 

乙方 2：王亚新 

（乙方 1、乙方 2合称“乙方”，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主要条款 

第一条 自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材料之日起，《补充协议》中的

以下条款终止，自始无效，即自始对甲乙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具体终止条款如下： 

“第三条 股权回购及公司治理”部分，第“3.1”“3.2”“3.3”“3.4”“3.5”

“3.6”款终止。 

“第八条 协议的终止/中止”部分，第“8.1”“8.2”款终止。 

第二条 各方一致同意，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上述《补充协议》中被终

止的“第三条 股权回购及公司治理”部分第“3.1”“3.2”“3.3”“3.4”“3.5”

“3.6”款自动恢复执行，并且具有追溯力，有关期间自动顺延： 

（1）公司 IPO 申请失效、被终止审核、被否决时； 

（2）公司 IPO 申请被中止审核且无法恢复，或其主动撤回申请时； 

（3）公司 IPO 申请虽获相关证券审核部门审核通过或中国证监会成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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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无法成功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 

（4）公司无法实现 IPO 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甲方要求乙方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情

形，甲方、乙方及公司在《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

议》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争议。 

（三）人才创投基金、中小担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

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1、合同主体 

甲方 1：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三号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 2：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1：王鸿鹏 

乙方 2：王亚新 

（甲方 1、甲方 2 合称“甲方”；乙方 1、乙方 2 合称“乙方”，为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2、主要条款 

第一条 自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材料之日起，《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二）》中的以下条款终止，自始无效，即自始对甲乙双方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 

《补充协议》具体终止条款如下： 

“第二条 股权回购”全部终止。 

“第十二条 其他事项”部分，第“12.6”款终止。 

《补充协议（二）》中的“第二条”全部终止。 

第二条 各方一致同意，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上述《补充协议》中被终

止的“第二条 股权回购”自动恢复执行，并且具有追溯力，有关期间自动顺延： 

（1）公司 IPO 申请失效、被终止审核、被否决时； 

（2）公司 IPO 申请被中止审核且无法恢复，或其主动撤回申请时； 

（3）公司 IPO 申请虽获相关证券审核部门审核通过或中国证监会成功注册

但是最终无法成功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 

（4）公司无法实现 IPO 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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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甲方有权在《补充协议》“第二条 股权回购”自动恢复执行之日起

两年内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行使回购权；本协议所述 IPO 指经目标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的，在符合境内（A 股）相关证券交易所（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且此次投资方的股份能够被登记

为可流通的股份，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第四条 各方一致同意，《补充协议》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

获得相关证券审核部门的审核同意并上市交易之日起终止。 

第五条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甲方要求乙方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情

形，甲方、乙方及公司在《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及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争议。 

（四）成都科技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巍特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1、合同主体 

甲方：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1：王鸿鹏 

乙方 2：王亚新 

（乙方 1、乙方 2合称“乙方”，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主要条款 

第一条 自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材料之日起，《补充协议》中的

以下条款终止。 

具体终止条款如下： 

“第二条 股权转让限制”全部终止。 

“第三条 股权回购及公司治理”全部终止。 

“第四条 陈述、保证和承诺”部分，第“4.2.7”款终止。 

“第八条 协议的终止/中止”部分，第“8.1”“8.2”款终止。 

第二条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甲方要求乙方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情

形，甲方、乙方及公司在《关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

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争议。 

第三条 即使有本协议前述条款，各方一致同意，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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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补充协议》中被终止的“第二条 股权转让限制”“第三条 股权回购及公

司治理”“第四条 陈述、保证和承诺”部分第“4.2.7”款自动恢复执行，并且

具有追溯力，有关期间自动顺延： 

（1）公司 IPO 申请失效、被终止审核、被否决时； 

（2）公司 IPO 申请被中止审核且无法恢复，或其主动撤回申请时； 

（3）公司 IPO 申请虽获相关证券审核部门审核通过或中国证监会成功注册

但是最终无法成功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 

（4）公司无法实现 IPO 的其他情形。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分别与深湾文化创投、人才创投基金和中小

担创投、高新投创投、成都科技创投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使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三、备查文件 

（一）深湾文化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巍特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二）人才创投基金和中小担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

于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三）高新投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巍特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四）成都科技创投与实际控制人王鸿鹏、王亚新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巍特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